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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委员会
商师党发〔2022〕28 号

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

基层党组织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校直各单位：

现将《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委员会

中共商丘师范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6 日

通知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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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
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
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，认真

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、十一届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，持

续深化纪检监察机构改革，根据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《关于加

强省管高校日常监督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商丘师范学院纪委委员纪

检监察员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要求，

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推

动纪检监察工作重心下移下沉，突出政治监督，做实日常监督，

切实增强纪检监察工作针对性有效性，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提

升能力作风，以党建“第一责任”引领保障发展“第一要务”，

为学校全面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加快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提

供坚强政治保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在校党委、纪委的领导下，按照学校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

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，实现校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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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全覆盖，积极发挥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督

促作用，切实推动我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、向基层延伸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1.每位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 2-3 个基层党委（党

总支），督促落实落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、党组织书记“第

一责任人”责任、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，监督指导基层党委（党

总支）纪检委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。

2.每季度深入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不少于 1 次，通过列席党

组织会议、党政联席会、研究“三重一大”事项以及“面对面”

接触师生等方式，综合采用调研座谈、听取汇报、个别谈话、查

阅资料等形式开展工作，及时提出指导意见建议和工作要求。

3.协同做好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有关信访和问题线索处置工

作，配合做好对班子成员特别是“一把手”的日常约谈提醒。根

据工作需要，对违规违纪问题严肃执纪问责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负责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

指导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的遴选确定和调整工作。

2.党委组织部将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

情况纳入干部考核工作重要依据，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

职评议考核指标体系。

3.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要积极主动支持纪委委员、纪检监

察员开展工作并保持经常性联系，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开展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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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沟通，重要事项提前报备，自觉接受指导和监督。

4.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要对监督指导中发现的问题、师生

反映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建议等及时进行汇总、分析、研判，重

要情况及时向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报告。

5.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每学期末把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工

作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报告。

附件：商丘师范学院纪委委员纪检监察员监督指导基层党

组织工作组分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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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商丘师范学院纪委委员纪检监察员
监督指导基层党组织工作组分组名单

组 别 组 长 成 员 督导基层党组织

第一组 李永春 罗永刚
机关党委、美术学院党委、

艺术设计学院党委

第二组 郭进福 李 斌 传媒学院党委、建筑工程学院党委

第三组 李兆强 景坤玉
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、人文学院党委、

音乐学院党委

第四组 李 辉 金梦茹 体育学院党委、教师教育学院党委

第五组 余俊强 孙永金
离退休职工管理处党委、生物与食品学院

党委、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

第六组 韩忠民 刘 琳
外语学院党委、化学化工学院党委、

国际教育学院党委

第七组 庞永祥 任鸿敏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、图书馆党总支

第八组 陈 东 郭 宁
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、

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党委

第九组 赵世锋 于庆华 法学院党委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

第十组 路 利 吕方源 测绘与规划学院党委、信息技术学院党委

注：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员工作组监督指导的基层党组织根据人事变动和

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。



— 6 —

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4月 10 日印发


